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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收费管理，规范收费行为，有效制止乱收费和杜绝“小金库”，切实维护学校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和《安徽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结合我校具体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主要适用于校内各单位在从事教学、科研事业活动时，依据学校规定的收费或收款权限、项目和标准，向学生或其他服务对象实施收费或收款时开具票据的行为，包括票据的领购、开具、取得和保管等。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校内各单位不包括经过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在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或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的票据使用行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和当地税务机关的具体规定，由各单位财务部门自行管理。
第二章 票据种类和使用范围
第四条  学校开具的票据包括《安徽省政府非税收入专用收据》、《安徽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安徽增值税专用发票》或《安徽增值普通发票》和《安徽省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四种。
第五条  《安徽省政府非税收入专用收据》是用于教育收费行为的专业票据（包括各类学费、住宿费、四六级英语考试费、计算机等级考试费等）；《安徽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开票范围依据省非税管理局核准的事业性收费项目（包括代收的教材费、军训服装费、体检费、押金、保证金、水电费等）；《安徽增值税普通发票》或《安徽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各类有偿服务取得的收入（主要包括各类培训费、科技经费、版面费、房屋场地租赁费等）；《安徽省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用于学校接受社会各类公益事业性捐赠收入出具的有效票据（主要包括接受用于对学生奖励的捐赠资金、用于对困难学生资助的捐赠资金等）。
第三章 收费票据领购和管理
第六条  学校财务处是学校收费票据的管理部门，负责学校各类票据的统一领购、统一管理，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自行购买或印制收费票据。财务处设置专门岗位，负责收费票据的领购、保管、发放、核查清理、回收、归档和缴销，做好各类票据各个环节的登记工作，及时掌握收费票据的使用、结存、票款回收和票据保管情况，负责空白票据保管的人员不得同时保管财务专用章。
第七条   财务处票据专管人员应及时清点领购的票据，并按票据种类、数量、起止号码登记入册，妥善保管，如发现缺份、少联、错号等，应及时报告并退回发放票据的非税管理部门。
第八条  票据应妥善保管，不得丢失，凡丢失收费票据的，除个人须写出丢失经过和原因，由所在单位领导签字，及时报票据领购部门，并登报说明作废外，还将视情节轻重，追究经办人及所在单位的经济责任（因丢失票据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经办人负责）。
第四章 票据的使用
第九条  票据使用人在使用票据过程中负有审查收费行为真实性和合法性的责任，对用途不明、标准不符、内容不实的缴费交款行为应拒绝开票。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转借、转让、代开票据，不得自行变更或者扩大收费票据的使用范围。
第十条  开具票据时必须按照规定写明交费单位（或个人）名称、收费项目、收款方式、大小写金额、开票人姓名等各项要素，开具票据时必须使用机打或手工套写，不得涂改、撕毁，大小写金额必须相符，不得开具大头小尾的票据。应按照票据上注明的各联次的用途使用票据，不得混淆联次使用。各联一律加盖“铜陵学院财务专用章”。
第十一条  开票中出现错误可作废后重新开票，票据作废时需同时保留各联，并在各联上加盖作废戳记，完整保存各联备查。
第十二条  使用电脑打印的电子票据，由电脑打印的内容一律不得手工填写或涂改，否则视为作废发票，打印票据人需签名盖章。
第五章 票据的核销
第十三条  单位领用的票据使用完毕，应及时到省非税局管理部门办理核销手续，再次领用空白票据时必须将上次领用的票据核销，当年领取的票据应在每年12月31日前办理核销手续，原则上不得跨年核销，如因特殊原因需要跨年度核销的，需由领用单位出具经负责人签字的书面说明，否则不再提供新的票据。
第十四条   票据领用人应认真填写待核销票据的封面，将票据使用的单位名称、收费金额、收款证明所在的票据册号、收据起止号码、作废张数、作废编码及开票人签名等内容在收据封面上填写清楚。
第十五条  办理核销手续时，财务处票据管理人员应认真核对票据所填内容与领用时注明的内容是否相符，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是否准确，是否按规定缴纳有关款项，实际缴纳款项与收据存根是否一致，经核查无误后方可办理核销手续。
第十六条  使用票据中出现影响核销的特殊情况时，应由票据领用人提供书面说明，由所在单位领导证明，并经财务负责人同意后，方可办理有关核销手续。
第十七条  已经核销的票据存根、票据准购证和票据使用登记簿等应按《铜陵学院财会档案管理暂行办法》由财务处统一立卷归档，妥善保管。对保管期限已满，符合档案销毁条件的票据，由财务处负责办理销毁鉴定、审批和登记手续。
第六章 检查和监督
第十八条   财务处票证管理人员应对单位票据领用人提供票据使用管理业务的指导和监督，并监督、检查票款的交纳和票据的核销，发现实际交纳款项收据存根不符的，不予核销并限期查明原因和纠正。对拒不及时交纳票款的，应及时催交，并提出批评，同时向其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反映。
第十九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均有权向财务处或学校纪检部门检举、揭发，财务处或纪检部门应保护检举者要求保密的正当权利，对检举、揭发的违法行为应当及时查实、处理，并在15日内将处理情况答复检举、揭发的单位或者个人。
第二十条   学校财务处应会同学校审计、纪检部门定期检查校内各单位的收费管理和票据管理情况，及时掌握各单位收费收款工作和票据使用管理的情况。对发现违反本办法规定，由学校纪检部门责令改正。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过去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


